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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普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解散清算相关事宜暨权益变动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近日，奥普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奥普家居”）收到舟

山文泽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文泽投资”）、舟山

聚泽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聚泽投资”）及舟山明泽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明泽投资”）合伙人会议决议，告

知公司上述合伙企业的合伙人均一致同意解散并进行清算，目前上述三

家合伙企业已收到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自由贸易试验区分局出具的

《登记通知书》，后续将按照各位合伙人协商一致的分配方案，将通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上海分公

司”) 办理非交易过户事宜。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股东文泽投资、聚泽投资、明泽投资持有公司股份

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分别为 17,684,212 股、1,781,490 股、9,408,49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4.4023%、0.4435%、2.3422%。 

 本次权益变动不触及要约收购，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公司实控人、一致行动人权益发生变动。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1、舟山文泽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基本情况 



名称 
舟山文泽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成立时间 2016-11-07 

执行事务合伙

人 
吴兴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10MA2802249N 

主要经营场所 浙江省舟山港综合保税区企业服务中心 301-1840 室（自贸试验区内）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投资咨询（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融

资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涉及国家规定实施准

入特别管理措施的除外）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文泽投资持有公司 17,684,21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4023%，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且不存在质押、冻结等限制权利的情形。 

文泽投资全体合伙人一致形成决议同意将本合伙企业解散并进行清算，后续

将按照各位合伙人通过本合伙企业间接持有公司的股份数量，拟通过非交易过户

方式，使得各合伙人直接持有公司相应股份并将通过中登上海分公司办理非交易

过户事宜。 

各位合伙人通过本合伙企业间接持有奥普家居股份情况如下： 

序号 全体合伙人 持有股份数量（股） 持有奥普家居股份比例 

1 吴兴杰 17,666,528 4.397941% 

2 方雯雯 17,684 0.004402% 

合计 17,684,212 4.402343% 

2、舟山聚泽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基本情况 

名称 
舟山聚泽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成立时间 2016-11-01 

执行事务合伙

人 
刘文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901MA28K66YXE 



主要经营场所 浙江省舟山港综合保税区企业服务中心 301-1589 室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项目投资，实业投资，资产管理，投资管理（未经金融等

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

集（融） 资等金融业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聚泽投资持有公司 1,781,49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4435%，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且不存在质押、冻结等限制权利的情形。 

聚泽投资全体合伙人一致形成决议同意将本合伙企业解散并进行清算，剩余

财产按全体合伙人协商一致进行分配，分配后使得各合伙人直接持有公司相应股

份并将通过中登上海分公司办理非交易过户事宜。 

全体合伙人协商一致股份归属情况如下： 

序号 全体合伙人 持有股份数量（股） 持有奥普家居股份比例 

1 刘文龙 395,157 0.098371% 

2 方胜康 875,199 0.217874% 

3 李洁 132,634 0.033018% 

4 郑子豪 123,789 0.030816% 

5 沈义杰 88,416 0.022010% 

6 张心予 49,585 0.012344% 

7 姚建伟 35,369 0.008805% 

8 陈建刚 28,295 0.007044% 

9 肖  鑫 17,682 0.004402% 

10 王海丰 17,682 0.004402% 

11 蔺  凯 17,682 0.004402% 

合计 1,781,490 0.443488% 



3、舟山明泽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基本情况 

名称 
舟山明泽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成立时间 2016-11-01 

执行事务合伙

人 
方国樑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901MA28K66X1N 

主要经营场所 浙江省舟山港综合保税区企业服务中心 301-1590 室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项目投资，实业投资，资产管理，投资管理（未经金融等

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

集（融） 资等金融业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明泽投资持有公司 9,408,49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3422%，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且不存在质押、冻结等限制权利的情形。 

明泽投资全体合伙人一致形成决议同意将本合伙企业解散并进行清算，剩余

财产按全体合伙人协商一致进行分配，分配后使得各合伙人直接持有公司相应股

份并将通过中登上海分公司办理非交易过户事宜。 

全体合伙人协商一致股份归属情况如下： 

序号 全体合伙人 持有股份数量（股） 持有奥普家居股份比例 

1 方国樑 218,787 0.054465% 

2 朱配建 53,065 0.013210% 

3 顾大明 123,889 0.030841% 

4 黄苏芳 132,671 0.033027% 

5 娄彦艳 141,487 0.035222% 

6 鲁华峰 66,345 0.016516% 

7 王晶 106,106 0.026414% 

8 万维兵 49,517 0.012327% 



9 金浩 53,065 0.013210% 

10 马东亮 88,422 0.022012% 

11 陈锐 28,297 0.007044% 

12 汪纪纯 92,833 0.023110% 

13 诸葛皙 70,737 0.017609% 

14 孙德富 106,115 0.026416% 

15 马钰 69,625 0.017333% 

16 方向阳 88,422 0.022012% 

17 陈荣 70,737 0.017609% 

18 吴兴杰 7,073,585 1.760912% 

19 王翠华 37,145 0.009247% 

20 崔强 123,778 0.030814% 

21 赵威峰 88,422 0.022012% 

22 孔伟宇 88,422 0.022012% 

23 方黎 88,422 0.022012% 

24 曾海平 88,422 0.022012% 

25 吕景丽 106,106 0.026414% 

26 方胜康 83,331 0.020745% 

27 俞榕 70,738 0.017610% 

合计 9,408,490 2.342168% 

二、公司实控人、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文泽投资、聚泽投资、明泽投资三家合伙企业解散，后续非交易过户事宜办

理完毕后，将导致实控人方胜康先生、一致行动人吴兴杰先生和方雯雯女士直接

持有公司股份比例分别达到 0.2386%、6.1589%、0.0044%，公司控股股东、实控

人及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比例由 66.5668%至 68.2862%。 

（一）2021 年 3 月 3 日，公司向 24 名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 5,495,000

股，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405,505,000 股。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后，信息

披露义务人 Tricosco Limited、文泽投资持有奥普家居股份数量不变，占当时上

市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Tricosco Limited 由 62.1458%被动稀释至 61.3037%，文泽投

资由 4.4209%被动稀释至 4.3610%。 

（二）2021年 11月 5日，公司向 1名激励对象授予预留的限制性股票 455,000

股，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405,960,000 股。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后，信息

披露义务人 Tricosco Limited、文泽投资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数量不变，占当时上

市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Tricosco Limited 由 61.3037%被动稀释至 61.2350%，文泽投

资由 4.3610%被动稀释至 4.3561%。 

（三）2021 年 11 月 5 日，公司取消 6 名激励对象资格并回购注销其已获授

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合计 1,130,000 股，公司总股本减少至

404,830,000 股。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 Tricosco 

Limited、文泽投资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数量不变，占当时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Tricosco Limited 由 61.2350%被动上升至 61.4059%，文泽投资由 4.3561%被动上

升至 4.3683%。 

（四）2022 年 4 月 28 日，公司取消 4 名激励对象资格并回购注销其已获授

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合计 332,000 股，公司总股本减少至

404,498,000 股。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 Tricosco 

Limited、文泽投资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数量不变，占当时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Tricosco Limited 由 61.4059%被动上升至 61.4563%，文泽投资由 4.3683%被动上

升至 4.3719%。 

（五）2022 年 10 月 26 日，公司终止实施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并回

购注销 15 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 2,798,000 股，公



司总股本减少至 401,700,000 股，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后，信息披露义

务人 Tricosco Limited、文泽投资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数量不变，占当时公司总股

本的比例 Tricosco Limited 由 61.4563%被动上升至 61.8844%，文泽投资由 4.3719%

被动上升至 4.4023%。 

文泽投资、聚泽投资、明泽投资解散前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

股变化情况： 

股东名称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后 

直接持股数量（股） 直接持股比例 直接持股数量（股） 直接持股比例 

Tricosco 248,589,449 62.1458% 248,589,449 61.8844% 

文泽投资 17,684,212 4.4209% 0 0 

方胜康 0 0 958,530 0.2386% 

吴兴杰 0 0 24,740,113 6.1589% 

方雯雯 0 0 17,684 0.0044% 

合计 266,273,661 66.5668% 274,305,776 68.2862% 

注：本次权益变动前的持股数量及持股比例系根据公司首发上市时的总股本计算填写。方

胜康先生本次变动系通过聚泽投资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875,199股和通过明泽投资间接持有

的公司股份 83,331 股变为直接持有，共计 958,530 股；吴兴杰先生本次变动系通过文泽投资

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17,666,528 股和通过明泽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7,073,585 股变为直接持

有，共计 24,740,113 股。 

三、所涉及后续事项 

（一）文泽投资、聚泽投资、明泽投资解散，后续拟以非交易过户方式，通

过中登上海分公司办理相关股份非交易过户事宜，将各位合伙人协商一致通过合

伙企业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归属情况变为直接持有。 

（二）实际控制人 Fang James、方胜康及其一致行动人吴兴杰、方雯雯在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时，均作出如下承诺： 

1、自奥普家居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

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本次发行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奥普家居

股份，也不由奥普家居回购该等股份。 

2、本人所持公司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

（如果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

减持底价作相应调整）。 

3、若公司上市后六个月内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

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自奥普家居股票上市六个月内，如

果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则将

发行价作除权、除息调整后与收盘价进行比较），则本人持有的奥普家居股票锁

定期限自动延长六个月。 

4、在上述持股锁定期（包括延长的锁定期）届满后，在本人在奥普家居任

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 25%；离任后六个月内，

不转让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奥普家居回购该等股份。 

（三）公司控股股东 Tricosco Limited 及股东文泽投资承诺： 

1、自奥普家居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

月内，本公司/本合伙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本合伙企业本次发行

前所持有的奥普家居股份，也不由奥普家居回购该等股份。 

2、本公司/本合伙企业所持奥普家居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

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如果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

行除权、除息的，减持底价作相应调整）。 

3、若奥普家居上市后六个月内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

价，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自奥普家居股票上市六个月内，

如果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则

将发行价作除权、除息调整后与收盘价进行比较），则本公司/本合伙企业持有

的奥普家居股票锁定期限自动延长六个月。 

（四）文泽投资、聚泽投资、明泽投资解散清算及后续的非交易过户事宜不

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实控人、公司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



权益将会发生变化，详见本公告“二、公司实控人、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权益变

动的基本情况”。  

（五）文泽投资、聚泽投资、明泽投资解散清算，后续通过非交易过户方式

取得公司股份的各位合伙人，将依照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则的规定继承各自合伙企

业做出的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  

（六）文泽投资、聚泽投资、明泽投资解散清算，后续通过非交易过户方式

取得公司股份的奥普家居董事、监事、高管将严格遵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

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特此公告 

 

 

 

奥普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3 月 16 日 


